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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度高水平體育賽事獎金頒發計劃》 

1. 目的 

為表彰在高水平體育賽事中獲得優秀成績的本澳運動員、教練員(包括青訓

教練員)及技術輔助人員團隊，體育基金制定《2025 年度高水平體育賽事獎金頒

發計劃》(以下稱為“本計劃”)，並訂定賽事級別及對應獎項，向獲獎運動員、

教練員(包括青訓教練員)及技術輔助人員團隊頒發獎金，以肯定其在高水平競技

體育範疇取得卓越成績的價值及努力。 

2. 定義 

2.1 本計劃所指的 2025 年度(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高水平體育

賽事包括個人項目及團體項目，其分別為： 

2.1.1 載於附表一內的健全人體育項目的全國或國際體育賽事且符合以下

任一情況： 

i) 由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或亞洲奧林匹克理事會認可或組織的體育賽事； 

ii) 由相關項目的國際或亞洲體育聯會認可或組織的最高水平體育賽事； 

iii) 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體育範疇有權限實體組織的體育賽事。 

2.1.2 載於附表二內的殘疾人體育項目的全國或國際體育賽事且符合以下

任一情況： 

i) 由國際殘疾人奧林匹克委員會或國際聾人運動委員會認可或組織的體

育賽事； 

ii) 由國際或亞洲體育聯會認可或組織並同時由國際殘疾人奧林匹克委員

會或國際聾人運動委員會認可的體育賽事； 

iii) 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體育範疇有權限實體組織的體育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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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本計劃所指的青訓教練員，是指運動員的啟蒙教練或集訓隊青少年組的教練，

在獲獎運動員對應專項的培育過程中具有關鍵作用，透過在運動員青少年時

期接觸項目時提供專業指導，啟發運動員的潛力，為運動員的獲獎奠定基礎。 

2.3 本計劃所指的技術輔助人員團隊，是指在傷殘運動員參與體育賽事和訓練期

間，因應傷殘人士的特殊需要和輔助設備的要求，提供技術支援和輔助的專

業人員。 

3. 申請人資格及獲獎對象 

3.1 申請人資格： 

獲體育局認可的體育總會及具體育總會特權之體育會，以及中國澳門體育暨

奧林匹克委員會（下稱：“申請人”）。 

3.2 獲奬對象： 

3.2.1 參加第 2.1.1 項所指之健全人體育項目的全國或國際體育賽事並符合

本計劃要求的運動員、教練員(包括青訓教練員)。青訓教練員的獎金

申請，僅限於該名運動員歷年來首次獲提名高水平體育賽事的獎金時

提出，以認可該教練員對運動員培育初期所作出的貢獻。 

3.2.2 參加第 2.1.2 項所指之殘疾人體育項目的全國或國際體育賽事並符合

本計劃要求的運動員、教練員及技術輔助人員團隊。 

4. 獎金頒發的相關要求 

4.1 依照本計劃附表一《健全人高水平競技體育賽事獎金表》及附表二《殘疾人

高水平競技體育賽事獎金表》所載的獎金金額，並以下列方式頒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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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個人——頒發予每一名運動員，無論其以個人或團體形式參賽，又或

是正選或後備運動員； 

4.1.2 團體——頒發予教練員(包括青訓教練員)團隊及技術輔助人員團隊的

成員。 

4.2 獎金計算準則： 

4.2.1 按賽事認可的國際組織： 

附表一所列賽事 

認可國際組織及可獲發放的獎金比例 

同時獲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

及亞洲奧林匹克理事會認可

的體育項目 

獲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或亞

洲奧林匹克理事會任一機構

認可的體育項目 

世界錦標賽/ 

亞洲運動會 

可獲頒發獎金金額註 1的 

百分之百（100%） 

可獲頒發獎金金額註 1的 

百分之五十（50%） 

世界大學生運動會/ 

全國運動會 

亞洲錦標賽/ 

亞洲室內及武道運動會 

世界青少年錦標賽/ 

亞洲青年運動會 

亞洲青少年錦標賽/ 

東亞青年運動會/ 

全國學生（青年）運動會 

註 1：獎金金額可參考附表一《健全人高水平競技體育賽事獎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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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所列賽事 

認可國際組織及可獲發放的獎金比例 

由國際殘疾人奧林匹克委員

會或國際聾人運動委員會認

可的體育項目 

獲國際殘疾人奧林匹克委員

會或國際聾人運動委員會任

一機構認可的體育聯會舉辦 

殘疾人奧林匹克運動會/ 

聽障奧運會 

可獲頒發獎金金額註 2的 

百分之百（100%） 

可獲頒發獎金金額註 2的 

百分之百（100%） 

亞洲殘疾人運動會/ 

亞太聽障運動會/ 

殘疾人世界錦標賽/ 

國際智障人士運動聯會環

球運動會/ 

全國殘疾人運動會 

殘疾人亞洲錦標賽 

殘疾人世界青少年錦標賽/ 

亞洲青少年殘疾人運動會 

殘疾人亞洲青少年錦標賽 

註 2：獎金金額可參考附表二《殘疾人高水平競技體育賽事獎金表》 

4.2.2 按參加組別： 

4.2.2.1 在全國或國際青少年體育賽事方面，按以下方式頒發獎金： 

i) 根據國際聯會、亞洲聯會或內地官方體育組織規定的青少年組別中，屬

最高年齡組別之運動員可獲頒發獎金； 

ii) 如上述最高年齡組別以外，在 18 歲至 25 歲年齡範圍內另設有其他的

青少年分齡組別，則相關分齡組別亦可獲發青少年組別獎金。 

4.2.2.2 於全國學生（青年）運動會中參加以青年為對象組別，且屬其中最

高年齡組別才可獲發獎金。 

4.2.3 根據運動員獲獎的高水平賽事中所有參賽人數/隊伍數目，訂定可獲發

放的獎金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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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參賽運動員或隊伍數量 獲獎名次 

可獲發放的

獎金比例註 3
 

1 超過八人或八隊 第一名、第二名及第三名 100% 

2 等於七人或七隊 
第一名及第二名 100% 

第三名 70% 

3 等於六人或六隊 

第一名 100% 

第二名 70% 

第三名 50% 

4 等於五人或五隊 

第一名 70% 

第二名 50% 

第三名 30% 

5 等於四人或四隊 

第一名 50% 

第二名 30% 

第三名 

(並列第三名的情況不獲發獎金) 
10% 

6 等於三人或三隊 

第一名 30% 

第二名 
10% 

(第三名不獲發獎金) 

註 3：以本計劃第 4.2 項賽事所訂定的可獲最高金額百分比為基數。 

4.3 教練員(包括青訓教練員)及技術輔助人員團隊獎金發放的分配原則： 

4.3.1 倘獲提名的教練員(包括青訓教練員)在獲提名獎金之項目有 2 人或以

上時，有關教練員(包括青訓教練員)均可享有分配該組別獎金的權利，

並由申請人依照本計劃附表一《健全人高水平競技體育賽事獎金表》

所載，以不高於對應項目的獎金總額說明每名被提名人的獎金分配比

例。倘沒有說明分配比例，則視為該組別的被提名人將平均分配所得

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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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倘獲提名的教練員、技術輔助人員在獲提名獎金之項目有 2人或以上

時，則獲確認的人員均可享有分配該組別獎金的權利，並由申請人依

照本計劃附表二《殘疾人高水平競技體育賽事獎金表》所載，以不高

於對應項目的獎金總額說明每名被提名人的獎金分配比例。倘沒有說

明分配比例，則視為該組別的被提名人將平均分配所得獎金。 

4.3.3 教練員(包括青訓教練員)及技術輔助人員團隊的獎金申請均需由申請

人提出，如屬個人項目，教練員(包括青訓教練員)所執教的運動員還

須在專用申請表上簽署以確認其身分。 

5. 申請的期間及方式 

5.1 應在本計劃獲認可賽事結束註 4 翌日起計三十日內且不遲於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以書面方式向體育基金提出申請。 

5.2 例外情況：如有合理解釋，且經體育基金行政管理委員會批准後，申請

人超出所定期間提出的申請方被接納，而最後提出申請的限期為 2025

年 12 月 31 日。 

註 4：單項體育賽事結束日為章程所載的所有細項賽事完成日，而綜合性運動會的

賽事結束日為運動會的最後一天。 

 

6. 申請所需之文件 

6.1 申請信函（需由理事長或法定代理人或受權人簽署及蓋有會章，簽名須

與身份證明文件式樣相同）; 

6.2 已填妥的專用申請表（需由理事長或法定代理人或受權人簽署及蓋有

會章，簽名須與身份證明文件式樣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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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運動員聲明就相同的獎項沒有兼收澳門其他公共部門或實體就相同獎

項所頒發的獎金（需由理事長或法定代理人或受權人簽署及蓋有會章，

簽名須與身份證明文件式樣相同）; 

6.4 運動員所獲獎項的證書或證明（如大會官方成績冊）； 

6.5 賽事項目資料，包括：體育賽事的名稱、獲本計劃 4.2.1 項所述實體認

可的資料、賽事規程、在體育賽事中運動員或隊伍所參加組別的參賽人

數或隊數資料； 

6.6 獲提名運動員、教練員(包括青訓教練員)及技術輔助人員的身份證明文

件副本； 

6.7 其他有助分析的相關資料； 

6.8 申請人提交申請文件後，體育基金會審查資料，若資料不足、填寫錯誤

或遺漏等，體育基金會通知申請人作出修正/補交； 

6.9 申請人須於體育基金指定的限期內修正/補交資料，否則視作資料不齊

備，對於文件不足之部分，將不獲批准。 

7. 應履行的義務 

在任何情況下，尤其是代表澳門特別行政區時，申請人及獲頒獎金的運動

員、教練員(包括青訓教練員)及技術輔助人員應履行以下義務： 

7.1 遵守世界反興奮劑機構（WADA）訂定有關反興奮劑的規定； 

7.2 參賽期間遵守體育比賽的參賽規定及道德行為； 

7.3 參賽期間在個人行為舉止方面以身作則，為提升有關體育項目及澳門

特別行政區的正面形象作出貢獻，不得作出有損中華人民共和國及澳

門特別行政區形象、以及破壞社會良善風氣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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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教練員(包括青訓教練員)及技術輔助人員應全力協助運動員提升水平，

遵守體育精神及紀律，以及不作出影響澳門特別行政區代表隊聲譽等

行為； 

7.5 不可兼收澳門其他公共部門或實體就相同獎項所頒發的獎金，但相關

獎金的發放非取決於其主動申請者除外； 

7.6 如實提供資料及作出聲明； 

7.7 倘已獲發放的獎金被取消，獲獎對象須自接獲通知之日起計 30 日內返

還應退回的款項。 

8. 違反義務的後果 

8.1 倘獲獎對象在任何時期被相關藥檢機構評定於獲獎賽事期間違反第 7.1

項義務，將不獲發放該獲獎賽事的獎金；即使獎金已獲發放，透過具權

限實體的批示，將取消上述所指的獲獎賽事獎金的批給，並須返還有關

款項予體育基金。 

8.2 如申請人或獲獎對象故意違反第 7.2 項、第 7.3 項或第 7.4 項所提及的

義務，將不獲發放該獲獎賽事的獎金；即使獎金已獲發放，透過具權限

實體的批示，將取消上述所指的獲獎賽事獎金的批給，並須返還有關款

項予體育基金。倘情節嚴重者，可被取消根據本計劃獲頒發的全部獎金，

並須返還有關款項予體育基金。 

8.3 如申請人或獲獎對象違反第 7.5 項或 7.6 項所提及的義務，將不獲發放

該獲獎賽事的獎金；即使獎金已獲發放，透過具權限實體的批示，須取

消上述所指的獲獎賽事獎金的批給，並須返還有關款項予體育基金。倘

基金發現申請人或獲獎對象故意違反上述所指的義務，尚須拒絕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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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該運動員、該教練員(包括青訓教練員)或該技術輔助人員下一年度

的獎金申請。 

8.4 須返還已頒發獎金者，亦須一併返還根據第 177/2015 號社會文化司司

長批示而獲得的相應獎狀。 

8.5 如獲獎對象未能於指定期限內退回款項，且無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

獲獎對象的原因，則按稅務執行程序之規定，進行強制徵收。 

9. 頒發獎金的決定 

獲獎名單及金額由有權限實體審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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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健全人高水平競技體育賽事獎金表》 

 

一）個人項目運動員  

名次 
世界錦標賽/ 

亞洲運動會 

世界大學生運動會/ 

全國運動會 

亞洲錦標賽/ 

亞洲室內及武道運動會 

世界青少年錦標賽/ 

亞洲青年運動會 

亞洲青少年錦標賽/ 

東亞青年運動會/全國學生（青年）運動會 

第一名 $360,000 $320,000 $280,000 $180,000 $140,000 

第二名 $180,000 $160,000 $140,000 $90,000 $70,000 

第三名 $108,000 $96,000 $84,000 $54,000 $42,000 

 

二）團體項目運動員 （正選及後備） 

名次 
世界錦標賽/ 

亞洲運動會 

世界大學生運動會/ 

全國運動會 

亞洲錦標賽/ 

亞洲室內及武道運動會 

世界青少年錦標賽/ 

亞洲青年運動會 

亞洲青少年錦標賽/ 

東亞青年運動會/全國學生（青年）運動會 

第一名 $240,000 $200,000 $160,000 $120,000 $80,000 

第二名 $120,000 $100,000 $80,000 $60,000 $40,000 

第三名 $80,000 $60,000 $50,000 $40,000 $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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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練組 

名次 
世界錦標賽/ 

亞洲運動會 

世界大學生運動會/ 

全國運動會 

亞洲錦標賽/ 

亞洲室內及武道運動會 

世界青少年錦標賽/ 

亞洲青年運動會 

亞洲青少年錦標賽/ 

東亞青年運動會/全國學生（青年）運動會 

第一名 $180,000 $160,000 $140,000 $90,000 $70,000 

第二名 $90,000 $80,000 $70,000 $45,000 $35,000 

第三名 $54,000 $48,000 $42,000 $27,000 $21,000 

 

四）青訓教練組 

名次 
世界錦標賽/ 

亞洲運動會 

世界大學生運動會/ 

全國運動會 

亞洲錦標賽/ 

亞洲室內及武道運動會 

第一名 $90,000 $80,000 $70,000 

第二名 $45,000 $40,000 $35,000 

第三名 $27,000 $24,000 $21,000 

 

  



 

12 

附表二 

《殘疾人高水平競技體育賽事獎金表》 

一）個人項目運動員 

名次 

殘疾人奧林匹克運

動會/ 

聽障奧運會 

亞洲殘疾人運動會/亞太聽障運動會/殘疾人世界錦

標賽/國際智障人士運動聯會環球運動會/全國殘疾

人運動會 

殘疾人亞洲錦標賽 

殘疾人世界青少年錦

標賽/亞洲青少年殘疾

人運動會 

殘疾人亞洲青少年錦

標賽 

第一名 $360,000 $320,000 $280,000 $180,000 $140,000 

第二名 $180,000 $160,000 $140,000 $90,000 $70,000 

第三名 $108,000 $96,000 $84,000 $54,000 $42,000 

 

二）團體項目運動員 （正選及後備） 

名次 

殘疾人奧林匹克運

動會/ 

聽障奧運會 

亞洲殘疾人運動會/亞太聽障運動會/殘疾人世界錦

標賽/國際智障人士運動聯會環球運動會/ 

全國殘疾人運動會 

殘疾人亞洲錦標賽 

殘疾人世界青少年錦

標賽/亞洲青少年殘疾

人運動會 

殘疾人亞洲青少年錦

標賽 

第一名 $240,000 $200,000 $160,000 $120,000 $80,000 

第二名 $120,000 $100,000 $80,000 $60,000 $40,000 

第三名 $80,000 $60,000 $50,000 $40,000 $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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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練組 

名次 

殘疾人奧林匹克運

動會/ 

聽障奧運會 

亞洲殘疾人運動會/亞太聽障運動會/殘疾人世界錦

標賽/國際智障人士運動聯會環球運動會/ 

全國殘疾人運動會 

殘疾人亞洲錦標賽 

殘疾人世界青少年錦

標賽/ 

亞洲青少年殘疾人運

動會 

殘疾人亞洲青少年錦

標賽 

第一名 $180,000 $160,000 $140,000 $90,000 $70,000 

第二名 $90,000 $80,000 $70,000 $45,000 $35,000 

第三名 $54,000 $48,000 $42,000 $27,000 $21,000 

 

四）技術輔助人員團隊 

名次 

殘疾人奧林匹克運

動會/ 

聽障奧運會 

亞洲殘疾人運動會/亞太聽障運動會/殘疾人世界錦

標賽/國際智障人士運動聯會環球運動會/ 

全國殘疾人運動會 

殘疾人亞洲錦標賽 

殘疾人世界青少年錦

標賽/ 

亞洲青少年殘疾人運

動會 

殘疾人亞洲青少年錦

標賽 

第一名 $90,000 $80,000 $70,000 $45,000 $35,000 

第二名 $45,000 $40,000 $35,000 $22,500 $17,500 

第三名 $27,000 $24,000 $21,000 $13,500 $10,500 

 


